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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国际生态安全港  生态风险因子分类、识别与控制》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概况 

1．任务来源 

本项国家标准任务来源于《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等31

项国家标准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综合〔2016〕77号），项目名称《国际生态安全

港  生态风险因子分类、识别与控制》，计划编号为20161939-T-424。归口单位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标准经费来源于《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2016年度城乡统筹国家标准制定项

目专项经费的通知》（国标委农〔2016〕78号）。接受编制任务后，标准起草单位在调

研、收集、验证及参考有关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可行性和应用实际，编制了本文件。 

2．立项背景 

国际生态安全港建设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我国正式将生态文明纳入

“五位一体”总布局，并首次纳入“十三五”规划。生态安全建设已经成为国内外重要

港口企业共同关注的内容，是保障港口国际贸易与生态安全风险的重要手段。国际生态

港涉及的生态风险因子涵盖内容广，情况复杂。本标准旨在提出国际生态安全港进出境

生态风险因子识别、风险因子分类及风险因子控制的指南，有助于港口码头、政府管理

部门或口岸单位有效防控生态因子传入，有效降低生态因子传入的风险，提升生态安全

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我国有国际贸易的港口对进出境生态风险因子进行有效识别，并

对风险因子进行有效控制。提升港口抵御外来物种入侵、保障港区及周边地区的生态安

全的能力。 

3． 标准起草单位及人员分工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盐田国

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和任务分工如下： 

赵振拴，提出国际生态安全港建设理念与构想，主持标准制定。 

赵新柳、王峻、聂琳，负责标准制定进度监督以及组织管理。 

汪莹、余道坚，负责标准的结构、内容框架和标准引用文献、文本的修改。 

汪莹、黄河清，负责生态风险因子的分类、风险识别、风险控制和风险监测具体

内容撰写、附录和编制说明起草，标准调研及资料搜集。 

吴庆辉、许洁忠、霍树华、叶有华、陈枝楠，负责收集国内有代表性港口的生态环

境安全建设相关文件法规的内容要点以及盐田港现场开展国际生态安全港风险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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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二、标准主体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结构按照 GB/T 1.1-2009 的编写原则起草，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

文件、术语和定义、依据、风险分类、风险来源、生态风险因子识别、生态安全风险控

制、风险监测的内容、参考文献等内容，并给出一个资料性附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对适用范围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参照本标准，指导港区运营主体单位结合现

阶段情况，对进出境国际贸易产生的生态安全风险因子的管理，包括国际生态安全港进

出境生态风险因子的分类、风险识别、风险来源、风险控制和风险监测。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参考了大量有关植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风险、动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风险、公

共卫生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和工业品安全风险等安全、与港口建设环境安全相关的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本标准的编写引用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6 项；引用国家标准

15 项，其中强制性标准 10 项，推荐性标准 4 项，指导性国家标准 1 项，其中植物方面

相关标准 3 项，动物方面相关标准 1 项，食品方面相关标准 6 项，工业品方面相关标准

1 项，环境方面相关标准 4 项；引用行业标准 8 项，其中植物方面相关标准 3 项，动物

方面相关标准 1 项，食品方面相关标准 1 项，水产方面相关标准 1 项，工业品方面相关

标准 2 项；环境方面相关标准 2 项。规范性引用文件，标准正文中出现的“参见”或“见”

的标准在此列出，并按照在文中出现的顺序进行排序。文中没有直接引用的列为参考文

献。标准顺序与所述文字的相对应。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共给出了生态风险、生态风险分类、生态风险识别、生态风险控制、生态风

险因子、生态风险监测、特殊物品等 7 个术语和定义，部分定义来源于公开发表的文献

综合，多数术语和定义是根据国际生态安全港建设要求由标准起草小组创新或参考专业

资料提出。“GB/T 国际生态安全港 建设通则”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风险依据 

依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

疫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质检总局、农业

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卫生部等国家职能部门公告、令、议定书、管理办法等法规

和部门规章，有害生物监测、病媒生物监测、食品安全卫生项目国家或部门监控计划等

法律和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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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险分类 

按照国际贸易港口进出境产品以及检验检疫工作类别，将风险分为植物及其产品生

物安全风险、动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工业品

安全风险和生态环境安全风险等六类。 

植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风险根据植物及其产品携带的有害生物进行分类，包括昆

虫、杂草、线虫、真菌、细菌和支原体、病毒与类病毒、转基因成分等。植物及其产品

包括：原木、板材、木质包装、木制品；粮谷、豆类和油菜籽；繁殖材料；水果、干果、

坚果、蔬菜等。动物及其产品可能携带的疫病和动物源性成分，包括动物疫病、人畜共

患病、动物源性成分，兽药残留等。公共卫生生态安全风险包括人类传染病病原微生物、

病媒生物、特殊物品、废旧物品等。食品安全风险包括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真菌毒素、

致病菌、重金属、转基因等。因使用农药而在食品、农产品和动物饲料中出现的任何特

定物质，包括被认中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农药衍生物，如农药转化物、代谢物、反应产物

及杂质等。食品在从生产、加工、包装、贮存、运输、销售、直至食用等过程中产生的

或由环境污染带入的，非有意加入的化学性危害物质。如重金属污染物、农药残留、曾

药残留、生物毒素和放射性物质等。真菌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的次生有毒代谢产物。

有毒杂草籽如毒麦、曼陀罗等。工业品生态安全风险，包括核与辐射、生化及危险化学

品等。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包括港区的地表水环境、环境空气、环境声音、海水水质、近

海污染物及压舱水病原微生物等。 

6. 风险来源 

根据我国口岸检验检疫实际工作中涉及的风险点，本标准提供了植物及其产品生物

安全风险、动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工业品安

全风险、生态环境安全风险等六个类别风险的来源。 

植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风险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种子、苗木等携带的有害生物；原

木、板材、木质包装、竹木藤柳草制品等携带的有害生物；粮谷、豆类和油菜籽等携带

的有害生物；水果、干果、坚果、蔬菜等携带的有害生物；烟草、中草药、饲料等携带

的有害生物；栽培介质等携带的有害生物；矿砂等携带的有害生物如杂草；交通运输工

具如集装箱、船舶、飞机、火车等携带的有害生物；旅客携带物和邮件寄递物；转基因。 

动物及其产品生态安全风险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活动物包括水生动物携带的动物疫

病、人畜共患病；冻肉、水生动物等动物产品携带的微生物；饲料等携带的动物源性成

分如牛、羊等源性成分；饲料中兽药、微量化学添加剂和化学污染物。 

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传染病病人、病原体携带者或潜在感染者；

病媒生物，如蚊、蝇、鼠、蚤、蜚蠊、蜱、蠓、螨等；其他具有流行病学意义的物品，

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类型：交通运输工具及人员产生的垃圾、废弃物、压载（舱）水，可

携带传染病病原体的行李邮包、货物、特殊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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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风险来源包括但不限于：重金属污染物如铅、镉、汞、砷、锡、镍、铬、

亚硝酸盐等；有害微生物；致病菌；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放射性物质；其它污染物；

转基因。 

工业品安全风险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废旧物品、玩具等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石

材、矿砂等中的放射性物质；危险化学品的挥发、燃烧、爆炸等 ；原油溢油生态污染。 

生态环境安全风险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地表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近海污

染物；压舱水。 

7. 生态风险因子识别 

本标准分别对植物有害生物生物安全风险因子识别、动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风险因

子识别、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因子识别、食品安全风险因子识别、工业品安全风险因子识

别、生态环境风险因子识别等六大类别的生态风险因子进行详细列举和说明。 

植物有害生物风险因子识别重点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

录、我国签署的双边议定书、进境植物检疫要求、完成的风险分析报告以及口岸检疫截

获有害生物数据等，重点对可能带来有害生物的生态风险安全的植物及其产品、交通运

输工具、废纸、矿砂等进行出入境前有害生物风险评估、口岸现场检疫、取样和实验室

检疫、疫情监测等识别程序，确定生态安全因子的类别。动物、动物产品、动物遗传物

质、动物源性饲料、生物制品和动物病理材料的生态安全风险因子识别程序包括风险分

析、境外预检、进出口或过境检验检疫、实验室检疫、疫情监控等，确定生态安全因子

的类别。主要对口岸出入境人员、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人员行李、特殊物品等进

行卫生检疫，实施留验、就地诊验、隔离处置、病媒生物监测等生态安全风险因子识别

程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评估或回顾性审查，

通过进出口检验、实验室检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预警等程序，对食品、包装、运输

工具等是否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涉及环境的生态安全因子进行识别。通过对进出口

商品是否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对商品中有毒有害物质、核生化等涉及环境

保护的生态安全因子进行抽样、检验、检查等风险识别。借鉴环境风险的识别和鉴定的

方法，依据各类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检验生态环境中地表水、空气、声音、近海污

染物及压舱水等风险因子的监测数据是否达相关环境质量要求，对风险因子进行识别。 

8. 生态安全风险控制 

生态安全风险控制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

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质检总局、农业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卫生部等国家职能部

门公告、令、议定书、管理办法等法规和部门规章，有害生物监测、医学媒介生物监测、

食品安全卫生项目国家或部门监控计划等。根据生态安全风险的类别与控制措施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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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本标准控制措施分为常规风险控制和特殊风险控制两大类。针对一般风险的生态

安全因子采取常规检疫控制措施。特殊风险分别从植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风险控制、动

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风险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转基因安全风险控制、公共卫生安

全风险控制、工业品安全风险控制、生态环境安全风险控制六个类别进行说明。 

一般风险的生态安全因子，采取常规控制措施，包括包装设施验证；口岸取样；检

查和分级；实验室检测。针对植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动物及其产品生物安全、食品安

全、转基因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工业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等特殊风险分别提出相应

的控制措施。 

9. 风险监测 

国际生态安全港相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实施生态安全风险监测。植物及其产

品生物安全风险监测，对进出境植物、植物产品的生产、加工、存放过程，实行检疫监

督制度。对进出境动物、动物产品的生产、加工、存放过程，实行检疫监督制度。对入

境、出境和港区内的人员实施传染病监测，检疫传染病、监测传染病、新爆发传染病监

测参见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生态环境安全风险监测参照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与港口

业务相适应的检疫处理和无害化处理技术；港区及周边有配套的防止生态风险因子扩散

的专业技术；鼓励应用新型高效的检疫处理技术和装置、低毒低残留的药剂。 

10. 信息上报 

国际生态安全港一旦发现生态安全风险，应将风险发现情况、风险控制和风险监测

信息按照不同生态安全风险的类别和控制要求及时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报

送。 

11．参考文献 

标准正文没有直接引用但综合性参考引用的文件或标准列为参考文献。 

12．附录 

本标准引用标准较多，为了方便标准使用，将在正文中引用的标准摘出形成一个附

录 A《生态安全风险因子与技术标准对照表》，分别从植物及其产品、动物及其产品、

公共卫生、食品、工业品、环境等六个方面，分别列出了通用标准、识别和控制等技术

标准和参考技术规范。 

三、标准草案编制过程 

    本文件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国

家技术标准文件制修订的相关规定进行编写。具体编制过程安排如下： 

1．2016 年 3 月～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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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国际生态安全港创建单位创建工作研讨会，确定成立国家标准研制小组，主要

收集了解国内有代表性海港的相关背景资料和相关文件法规的内容要点。启动国家标准

项目申报工作，组织起草标准内容大纲。 

2．2016 年 6 月 

申报单位通过国家标准委组织在北京召开的标准立项评审会，派员参加答辩，获通

过立项。 

3．2016 年 7 月～8 月 

标准编制小组集中研讨和标准研制，讨论标准草案框架和内容，形成标准草案文本

初稿。 

4．2016 年 9 月～10 月 

盐田国际生态安全港创建单位与国家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分别赴上海（洋山港、机场

空港）、山东（青岛、黄岛）、辽宁（大连、丹东）、福建（泉州、福州）、厦门（空港）、

广西（北海、防城港、凭祥）等地实地调研港口生态安全建设现状和管理情况。重点了

解“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生态安全建设与管理情况，并现场交流了需要

确认的相关数据。 

5．2016 年 11 月～2017 年 2 月 

据调研情况，标准编制小组内部研讨，对草案进行再次进行修改完善。邀请总局国

标委专家和国际生态安全港建设方，召开专家研讨会。标准起草小组形成《征求意见稿》

（初稿）。 

6．2017 年 3 月～5 月 

标准编制小组起草单位内部函询和征求意见，对征求意见初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征

求意见稿。 

 

 

国家标准《国际生态安全港生态风险因子分类、识别与控制》起草小组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